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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9� � �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5-01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收到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李劲松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李劲松先生因工作调整，请求辞去其担任

的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

李劲松先生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世

博旅游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李劲松先生辞职后，公司监事会成员不低于法定人数，公司将尽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新的职工监事。

公司监事会衷心感谢李劲松先生在担任职工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努力！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5－018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奥

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欣投资

"

）通知，奥欣投资原质押给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500,000

股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

目前，奥欣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2,4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35%

。

截止本公告日，奥欣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6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8%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2015-38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大连大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5-10

号），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起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披露

了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公司临

2015-25

号、临

2015-32

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一个月。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财务顾问协议书》，聘请国海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其他相关工作仍在顺利推进之中，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

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5-052

债券代码：128007� � � �债券简称：通鼎转债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

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4

月

16

日

14: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4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

9:30～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贺忠良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183,495,08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9.920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994,

46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8.695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4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00,617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2244%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晓森律

师、孙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83,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

；反对

0

股；弃权

11,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2%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38,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3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38,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4

、《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38,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总股本

36,757.6651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

分配现金红利

3,675.77

万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转增股本后股本增

至

110,272.9953

万股。

若因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的，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实际股本为准实施分

派。

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至工商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49,8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4%

；反对

0

股；弃权

45,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6%

。

6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38,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7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168,0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78%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2%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807,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384%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16%

。

8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3,438,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

；反对

0

股；弃权

5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张晓森律师、孙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15-1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６

、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公司本部第一会议室

７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１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银行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７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８

、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５

。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传真：

０５３１－８５５８７００３

（自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信函以收到的邮戳为准）。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镇南首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５０１１６

４

、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有授权委托书）、股权登记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可通过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具体事

项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对议案进行投票，该

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１

证券简称： 重汽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３．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银行融资授信计划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

４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按非累积投票制议案申报股数，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

股数为：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

号”、“证券帐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

验码。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

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

类似。

Ｂ

、申请数字证书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１

）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张欣

联系方式：

０５３１－８５５８７５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１－８５５８７００３

（自动）

２

、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权限：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94� �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15-018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总股本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７．０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４５７

，

６３２

，

０００

元；以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末总

股本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３９２

，

２５６

，

０００

元。

２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３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是一致的。

４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６．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６．６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１．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０４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３

、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０１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０８＊＊＊＊＊１２６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３２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６

，

７７５

，

３８０ ５６．１０％ ２２０

，

０６５

，

２２８ ５８６

，

８４０

，

６０８ ５６．１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

，

９１５

，

７８０ ２．４３％ ９

，

５４９

，

４６８ ２５

，

４６５

，

２４８ ２．４３％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１５

，

９１２

，

９００ ２．４３％ ９

，

５４７

，

７４０ ２５

，

４６０

，

６４０ ２．４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８８０ ０．００％ １

，

７２８ ４

，

６０８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３５０

，

８５９

，

６００ ５３．６７％ ２１０

，

５１５

，

７６０ ５６１

，

３７５

，

３６０ ５３．６７％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３５０

，

８５９

，

６００ ５３．６７％ ２１０

，

５１５

，

７６０ ５６１

，

３７５

，

３６０ ５３．６７％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６

，

９８４

，

６２０ ４３．９０％ １７２

，

１９０

，

７７２ ４５９

，

１７５

，

３９２ ４３．９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６

，

９８４

，

６２０ ４３．９０％ １７２

，

１９０

，

７７２ ４５９

，

１７５

，

３９２ ４３．９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５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２

，

２５６

，

０００ １

，

０４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０４６

，

０１６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４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９９６４

元。

九、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９

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

３７

层；

２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６７８８８

转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咨询联系人：朱立锋；

４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６７３３８

。

十、备查文件

１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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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自“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４

月

２７

日发行的

４

亿元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天士

０１

”、“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

１２

天士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４１

”。

３

、发行主体：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

４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６．００％

，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３

年保持不变。

７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

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

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８

、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

１２

天士

０１

”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４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 则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４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１３

、担保方式：“

１２

天士

０１

”为无担保债券。

１４

、资信评级情况：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５

、跟踪评级结果：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

１２

天士

０１

”的跟踪评级报告，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１６

、上市时间与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债券本期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６．００％

，每

手“

１２

天士

０１

”（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２

天士

０１

”公司债券的持

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

的公告为准。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次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次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

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本次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

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次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次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次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６

）本次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２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１２

天士

０１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

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次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将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再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

息，并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

名称：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凯境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电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联系人：刘俊峰

２

、保荐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债券上市推荐人：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２０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２

联系人：杨济云、从昉昕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费琳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０６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7日

附件：“

１２

天士

０１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 � � �证券简称:粤高速A、B� � � �公告编号:2015-019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

--2015

年

4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

号利通广场

45

层）。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朱战良先生。

6

、会议通知刊登在

2015

年

3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

、出席情况

（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0

人，代表股份

562,712,2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

1,257,117,748

股的

44.7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3

人，代表股份

562,204,21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4.7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507,9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4%

。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545,224,952

股，占公司

A

股股

东表决权股份

908,367,748

股的

60.0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

表股份

545,115,066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

6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

14

人，代表股份

109,886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

0.01%

。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2

人，代表股份

17,487,250

股，占公司

B

股

股东表决权股份

348,750,000

股的

5.01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9

人，

代表股份

17,089,15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

4.9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398,10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的

0.11 %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9,2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2%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57,4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5%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9,9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6%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16,0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四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二〇一四年度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

193,054,590.16

元， 加上上年度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1,022,635,745.43

元

,

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215,690,

335.59

元，董事会提出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

、提取

10%

的法定公积金

19,305,459.02

元；

2

、提取

125,711,774.80

元作为

2014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

2014

年底的总股本

1,257,117,7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B

股股东及境外法

人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买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2,231,9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15%

；反对

466,3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83%

；弃权

13,9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2%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8,875,02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8.686%

；反

对

466,37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83%

；弃权

13,9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

数的

0.002%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9,9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6%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16,0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1,785,8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5.830%

；反

对

466,37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83%

；弃权

13,9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

数的

0.002%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全部为中小投资者。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五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2,333,4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33%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19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8.30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弃权

0

股。

(

四

)

审议通过《二〇一四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2,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1%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64,6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五

)

审议通过《二

○

一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2,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1%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64,6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六

)

审议通过《二

○

一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2,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1%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64,6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四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2,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1%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64,6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二〇一五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5

年财务报

告的审计机构。预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将控制在人民币

120

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1,592,0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801%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764,6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136%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6,44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4.06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741,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4.24%

。

(

九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二〇一五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5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预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0

万元。

本议案表决情况：

（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562,333,4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33%

；反对

355,576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63%

；弃权

23

，

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545,142,7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99.985%

；反对

58,97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总数的

0.011 %

；弃权

23,2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19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98.304%

；反对

296,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B

股股东总数的

1.696 %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名称： 方海燕 姚继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4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